
吕梁市地方标准

《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年度第一批吕

梁市市级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吕市监发〔2021〕

316号)文件精神，由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的《乡镇综合文化

站公共文化服务规范》被确定为吕梁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吕

梁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工作，归口单位为吕

梁市文化和旅游（文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库特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

3.主要起草人：

二、标准制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可行性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制度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相衔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文化生活需求，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相适应。2015 年国务

院发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4 号，文件要求，加强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2017 年山西省出台《关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的若干意见》并附有《山西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2015-2020）文件，明确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吕梁市



近年来在基础公共文化建设上下大力气，根据省、市有关要求，

着力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成全市行政村（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的目标，把加快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相结合，不断推进重心

下移、加大投入力度、夯实基层基础，制订了与吕梁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相适应、具有地域特色的实施方案，明确建设原则、建设

标准、建设要求，全面推进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努

力构建具有吕梁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必要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若干意见》中

明确指出要组建集书报刊阅读、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学普及、

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文化站，配备一

定数量的专兼职人员和相应的设施设备，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就

近便捷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吕梁市共有行政村 3112 个，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村级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983 个，覆盖率达到 95.9%。遍布各县（市、

区）行政村的文化服务中心，已经成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

载体。随着基础公共文化机构设置的不断丰富，各家的建设标准

不一，建设内容各有不同，为了统一建设标准，将做的好的基础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好的经验推广到偏远地区，带动大家建设好基

层公共文化中心，急需出台标准，科学、规范指导基层公共文化

中心的建设。因此有必要研制《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规

范》的地方标准，以更好的服务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办事效率，

及时发布文化信息，为群众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创造便利条件。

三、起草过程

1.成立起草组



2021年 9 月，吕梁市文旅局组织专人成立标准起草组，着

手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2.资料收集和调研

9月-10月起草组就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服务相关资料文献

进行收集整理，着手初稿的起草，并就山西省及吕梁市目前的工

作情况进行调研。

3.进行标准起草

10月中旬，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和调研的基础上，起草组

完成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的起草，并对标准初稿的具体内容进行

了逐项讨论。

10月 12日，吕梁市文旅局向吕梁文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

交标准文本，申请召开技术审查会议。

10月 18日，吕梁文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标准技术

审查会。

四、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定

1.制定原则

制定本标准采用的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守与标准制定有关的基础标准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结构和编写规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2)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国家、我省和我市有关乡镇综合文化站公

共文化服务规范要求的政策规划，与国家、行业以及当地规范协

调一致、衔接配套。

(3)合理性原则

本标准从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需求出发，坚



持指标参数的代表性和全面性，能科学反应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状

况，合理可行。

2.主要内容

本标准对以下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

（1）术语和定义部分，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规

范涉及的术语进行定义。

（2）总体要求部分，精准把握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

基础上提出了要求。

（3）服务条件与人员部分，在具体的规定中设计了相关的

指标体现统筹统一服务的要求。

（4）阵地服务部分，通过具体的指标对阵地服务内容进行

规范，突出文化自信、文化品牌，推进文旅融合。

（5）群众文化团体建设要求部分，鼓励文化站导入社会团

体、民间团体进馆组织群众文化活动。

（7）服务管理部分，从服务制度、服务要求、档案管理和

辅导工作等四个方面对文化馆进行了规范。

（8）安全管理部分，从安全制度、应急预案及防范措施方

面进行了规定。

（9）评价与改进部分，通过该部分促进文化站对实际服务

效能总结和提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经济效果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帮助文旅部门更加科学有效的实

施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落地措施，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管理

和服务水平，更好的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服务质量，提

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系自主制定项目，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广泛收集技术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而制

定的，其依据充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标准

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和抵触。

八、标准的宣贯措施

1、应当在标准发布后、实施前，应通过网络、微信公众号、

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提升社会影响力，同时，组织相关部门和

从业者进行标准的宣贯培训，夯实标准实施的基础。

2、实施标准应做到：

(1)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和配套支持。

(2) 相关社会主体应当踊跃参与。

(3) 标准应全面实施并连贯有效。

(4) 对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采取纠正措施，

对可能发生的问题采取预防措施。


